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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生管與行銷 第四篇˙財務與策略第二篇˙管理功能第一篇˙企管導論

企業管理意涵2
企業管理主要在研究如何管理一個企業，亦即企業要發揮經營績效，須仰賴各

企業功能主管，如何有效的運用「管理功能」方法，來從事所負責的業務，達

成組織目標。

企業功能係企業為求生存成長所需的基本工作，包含了生產與作業管理、行銷

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發展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

生產與作業管理
運用原料、設備、技術、設計等方法，以製造商品、提供勞務

的功能。

行銷管理
瞭解顧客的需求，並依需求來設計、生產商品，透過行銷組合

策略以滿足顧客欲求，進而創造企業利潤。

人力資源管理 為配合企業組織的目標，有效滿足人力需求的活動。

研究發展管理
為開發新產品或新生產技術，或對現有產品或生產技術做重大

修改所從事之一系列相關活動。

財務管理 資金籌集、運用及風險的控管的功能。

資訊管理 提供組織各層級所需的資訊，並支援作業與決策制定。

產品、服務

產出投入
管理

活動

原料、人員
資本、設備

回饋

環境

焦點：企業管理意涵

第一章 基本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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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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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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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矩陣

企業功能：生產、行銷、人力資源、研究發展、財務管理、資訊管理。

管理功能：規劃、組織、領導、控制。

企業功能和管理功能相結合，形成的矩陣稱為管理矩陣。

生產 行銷 人力資源 研究發展 財務管理 資訊管理

規劃      

組織      

領導      

控制      

*企業功能可記為：產銷人發財訊

» 管理循環

管理是一種持續進行的活動，是動態的、有順序的循環，其四項步驟為規劃、

組織、領導、控制，在執行完控制後，可經由回饋的機制得知與預期目標之落

差，再納入下一次的規劃目標，重複以上規劃、組織、領導、控制的步驟。

規劃

領導

組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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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與效能4
管理是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人，為達到特定目標，透過他人以有效率及效能的

方式來完成活動的一個過程。所以管理者必須關心效率與效能。

兩者比較如下：

效率（Efficiency） 效能（Effectiveness）

意涵 投入與產出的比率 達成目標的程度

公式 效率=產出÷投入 效能=實際產出÷計畫產出

重點 資源的有效運用 目標的達成度

關心 手段、方法、過程 結果、目的

Drucker的觀點 把事情做對（Do the Thing Right） 做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補充說明】

» 效率：係指運用較少資源達成企業目標能力，將事情作正確 （Doing the thing 

right），亦即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產出。

» 效能（效果）：係指決定適當企業目標的能力，作正確的事（Doing the right 

thing），強調目標達成程度。

» 績效：包括效率、效果兩大內涵，目的在使組織獲利最大。

» 生產力：為最廣義的效率。

焦點：效率、效能

效率 效能

手
段

目
的

資
源
運
用

目
標
達
成

低浪費 高完成

目標

第一章 基本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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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的技術22
預測（Forecasting）是對某一事務未來可能演變的情形，作預先的預估與判斷。

預測的技術可分為量化及質化預測兩大類。

1. 量化預測技術

技　術 略述 應用

時間序列分析
將過去趨勢以數學方程式表達，

並用以預測未來發展。

以過去五年的銷售資料預測下一

年銷售量。

迴歸模型

在其他變數已知或不變的情況

下，預測單一變數的變化對另一

個變數的影響

尋找影響銷售金額的關鍵因素

（例如價格、廣告、促銷活動對

銷售金額的影響）。

經濟計量模型
使用一組迴歸方程式來模擬經濟

運作。

預測政府最低薪資的調整對企業

經營成本的影響。

經濟指標
使用一個或多個經濟指標以預測

未來經濟狀況。
以GDP預估可支配所得。

替代效果

以數學公式預測新技術或產品將

於何時與何種狀況下，以何種方

式取代既有技術或產品。

預測數位相機對一般光學相機銷

售的影響。

資料來源：黃恆獎等人。《管理學概論》

2. 質化預測技術

技　術 略述 應用

專家意見 綜合各個專家的意見。

徵詢專家未來台灣在世界經濟中

所扮演的地位，其競爭優勢為

何。

銷售代表意見
由各區銷售代表預估未來銷售金

額。

預估核磁共振檢驗醫療儀器的銷

售數量。

顧客評估
分析既有顧客購買習性，預測未

來銷售數量與種類。

如購買Lexus的車主可能升級購買

Benz的數量。

資料來源：黃恆獎等人。《管理學概論》

焦點：預測的技術

第一章 規劃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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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模式25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史坦納教授（Georeg A.Steiner）於1969年發表的《高

階管理規劃》（Top Management Planning）一書，研究數十家公司的規劃系統

並歸納出來的一種整體規劃模式，可適用於各種規模的企業。

史坦納（Steiner）的整體規劃模式係由規劃基礎、規劃主體、規劃實施檢討與

輔助工作四部分組成。其中規劃的基礎涵蓋：確定經營宗旨及社會經濟目的、

高階主管價值觀及經營目標、分析企業之優劣勢及發展機會與威脅。

確定經營宗旨及

社會經濟目的
策略規劃

規劃基礎 實施檢討規  劃  主  體

中期規劃 短期規劃

公司使命

長期目標

政策及策

略

擬定各年

度詳細計

劃

屬作業性

規劃如具

體目標、

年度預算

程序等

高階主管價值

觀及經營目標

分析企業之優劣
勢及發展機會與
威脅

實

施

計

劃

之

組

織

結

構

計

劃

之

實

施

及

檢

討

評

估

規劃研究

可行性評估

【補充說明】

» 整體規劃是指企業針對未來長期性的目標，基於整體的觀點，以綜合性的分

析方式所擬出完成目標的方法的過程。

焦點：整體規劃模式

第一章 規劃與決策



30

產品及服務、交易

或支付管道風險

① 金融機構應依據個別產品與服務、交易或支付管道的性質，識別可能會為
其帶來較高的洗錢及資恐風險者。

② 銀行於推出新產品或服務或辦理新種業務前（包括新支付機制、運用新科
技於現有或全新之產品或業務），應進行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並建立相

應之風管理措施以降低風險。

③ 個別產品及服務、交易或支付管道之風險因素：與現金之關聯程度是否為
匿名交易。是否為高額之金錢或價值移轉業務。是否為面對面交易。是否

為電子銀行等新型態支付工具。是否為現金交易。收到的款項是否來自於

未知或無關係之第三者。

 ◆銀行應建立不同客戶風險等級與分級規則 

 1. 就客戶之風險等級，至少有兩級（含）以上之風險級數，即
「高風險」與「一般風險」兩種風險等級，「一般風險」不

是「低風險」等級，故不得對「一般風險」等級之客戶採取

簡化措施。亦即分為三等級以上，才能適用「較低風險」可

採用簡化之客戶審查措施。

 2. 銀行得依自身之業務型態及考量相關風險因素，訂定應直接
視為高風險客戶或低風險客戶之類型，對於低風險客戶其書

面風險分析結果須能充分說明此類型客戶與較低之風險因素

相稱。

 3. 銀行不得向客戶或與執行防制洗錢或打擊資恐義務無關者，
透露客戶之風險等級資訊。

 4. 銀行對於新建立業務關係的客戶，銀行應在建立業務關係時
確定其風險等級；對於已確定風險等級之現有客戶，應依

據其風險評估政策及程序，定期重新進行客戶風險評估，銀

行應於適當時機對現有客戶資料進行審查並適時調整風險等

級。上開適當時間至少應包括：

(1) 客戶加開帳戶或新增業務往來關係時。

(2) 依據客戶之重要性及風險程度所定之定期客戶審查時點。

(3) 得知客戶身分與背景資訊有重大變動時。

(4) 經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等，可能導致客戶風險狀況發
生實質性變化的事件發生時。

依「風險評估」的結果，執

行不同強度的「客戶盡職調

查」程序：

高風險客戶應進行高強度

盡職調查（Enhanced Due 

Diligence，EDD），並應取

得管理階層主管之核准，方

得開戶或交易。

一般風險客戶進行中強度

盡 職 調 查（Normal DD，

NDD）

低風險客戶則進行低強度盡

職 調 查（Simplified DD，

SDD）即可。最後依照「風

險評估」及「客戶盡職調

查」所得之結論，進行「可

疑交易申報」。

銀行應定期檢視其辨識

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身分

所取得之資訊是否足

夠，並確保該等資訊之

更新，特別是高風險客

戶，銀行應至少每年檢

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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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之範圍，依本法第七條第四項後段所定辦法之規

定認定之。

(3) 依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金融機構
應利用「自行建置之資料庫」或「外部之資訊來源」查詢

客戶及其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員是否為現任或曾任國

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自建資料庫

宜由金融機構逐步以資訊系統整合全公司客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資料，供總

（分）公司進行基於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目的之查詢，以強化其帳戶或交易

監控能力。

外部之資料來源

核對有無聯合國公告之制裁名單或我國法務部公告之制裁名單。或利用網路

搜尋「客戶姓名＋其戶籍地」，確認有無公開資料顯示該客戶之姓名具有重

要政治性職務身分，如果有以上事項，國內客戶建議可徵提全民健保加保單

位明細，以投保單位判斷是否該客戶具重要政治性職務；若外國客戶建議取

得同意書後洽外交單位查證。若在查詢過程中可能引起洩露金融機構懷疑客

戶之情，或發現客戶之說明與初步外部查詢之結果有明顯不符情形，建議採

取不執行客戶審查改以申報疑似洗錢交易或資恐代替。

 2. 法人及法律協議的客戶審查  

  FATF 40項建議中，建議 23、24指出國家應採強化措施防
止法人與法律協議被利用於洗錢或資恐，但並未特別規定審

查方式，就我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觀之，大致分為二層，

第一層為「對法人或信託客戶之審查」；第二層為「對實質

受益人審查」：

  第一層：法人或信託客戶之審查

  於客戶為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時，應瞭解客戶或信託
（包括類似信託之法律協議）之業務性質，並至少取得客戶

或信託之下列資訊，辨識及驗證客戶身分：

(1) 客戶或信託之名稱、法律形式及存在證明。

(2) 規範及約束客戶或信託之章程或類似之權力文件，但對機
關辦理電子票證記名業務者或團體客戶經確認其未訂定章

程或類似之權力文件者，以及對於A.我國政府機關；B.我
國公營事業機構；C.外國政府機關；D.我國公開發行公
司或其子公司；E.於國外掛牌並依掛牌所在地規定，應

所謂「客戶或信託之名

稱、法律形式及存在證

明」係指：

1. 若為本國法人，應取

得包括法人登記證

明、營利事業登記證

（稅籍資料）、股東

名簿、負責人登記資

料、股東會、董事會

之會議紀錄或財務報

表等文件、代表人之

身分證等。

2.若為外國法人，應取

得註冊國（登記國）

之法人登記證明、營

利事業登記證（稅

籍資料）、股東會、

董事會之會議紀錄或

財務報表等文件、代

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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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基金 §20  

法務部辦理防制洗錢業務，得設置基金。 

 ◆國際合作條約或協定之簽訂 §21   

為防制洗錢，政府依互惠原則，得與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

組織簽訂防制洗錢之條約或協定。

對於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請求我國協助之案件，除條

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得基於互惠原則，提供第九條、第十條、

第十二條受理申報或通報之資料及其調查結果。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洗錢防制，準用前二項規定。

B 資恐防制法（107.11.7）

資恐防制法概念

指定制裁之國際名單與國內名單

資恐罪刑化
1.資助恐怖活動罪
2.資助恐怖組織罪
3.資助恐怖分子罪

目標性金融制裁

 ◆立法目的與主管機關 

 1. 立法目的 §1 

  為防止並遏止對恐怖活動、組織、分子之資助行為（以下簡
稱資恐），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基本人權，強化資恐防制國

際合作，特制定本法。

 2. 主管機關 §2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目前我國對於防止 FATF所

列名之高風險國家，並未

獨立採取高風險國家防制措

施，僅依據原條文第 8條與

金融機構對一定金額以上通

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

辦法第 7條規定進行疑似洗

錢交易申報。

因為資恐防制與洗錢防

制都是以金流為規範中

心，所以為避免金流斷

點而產生風險，所以還

是參照洗錢防制法以法

務部為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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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銀行類―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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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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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制
洗
錢
及
打
擊
資
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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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3) 客戶或具控制權者為下
列身分者，除有第六條

第一項第三款但書情形

或已發行無記名股票情

形者外，不適用第三款

第三目辨識及驗證實質

受益人身分之規定：

①我國政府機關。

②我國公營事業機構。

③外國政府機關。

④我國公開發行公司或其子公司。

⑤ 於國外掛牌並依掛牌所在地規定，應揭露其主要股東之股票
上市、上櫃公司及其子公司。

⑥受我國監理之金融機構及其管理之投資工具。

⑦ 設立於我國境外，且所受監理規範與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
組織（FATF）所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標準一致之金融機
構，及該金融機構管理之投資工具。銀行對前開金融機構及

投資工具需留存相關文件證明（如公開資訊查核紀錄、該金

融機構防制洗錢作業規章、負面資訊查詢紀錄、金融機構聲

明書等）。

⑧我國政府機關管理之基金。

⑨員工持股信託、員工福利儲蓄信託。

 8. 與銀行建立業務關係之客戶，驗證客戶及其代理人與實質受益人身分之方式：

(1) 以文件驗證：

項目 定義

個人

驗證身分

或生日

取得附有照片且未過期之官方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護

照、居留證、駕照等。如對上述文件效期有疑義，應取得大

使館或公證人之認證或聲明。另實質受益人前述資料得不要

求正本進行驗證，或依據銀行內部所定作業程序，請法人、

團體及其代表人聲明實質受益人資料，但該聲明資料應有部

分項目得以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公司年報等其他可信文件或

資料來源進行驗證。

驗證地址 取得客戶所屬帳單、對帳單、或官方核發之文件等。

法人、團體或

信託之受託人

取得公司設立登記文件（Certified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政府核
發之營業執照、合夥協議（Partnership Agreement）、信託文件（Trust 
Instrument）、存續證明（Certification of Incumbency）等。如信託之
受託人為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列示之金融機構所管理之信託，其信

託文件得由該金融機構出具之書面替代之，惟該金融機構所在之國家或

地區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但書者不適用。

(2) 有必要時，可另行以非文件資訊驗證，例如：

① 在帳戶開立後，以電話或函件聯繫客戶。

② 由其他金融機構提供之資訊。

③ 交叉比對客戶提供之資訊與其他可信賴之公開資訊、付費資料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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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發現有疑似洗錢或資恐案件，並依據洗錢防制相關規定申報，對檢警單位防範

或偵破犯罪有貢獻者。

員工參加國內外防制洗錢或打擊資恐相關業務講習，成績優良或蒐集國外法令研提

對銀行防制洗錢或打擊資恐活動具有價值之資料者。

職前及在職訓練得採下列方式辦理：

項目 定義

職前訓練
新進員工訓練至少應安排若干小時以上有關洗錢防制、資恐防制法令及金

融從業人員法律責任訓練課程，使新進員工瞭解相關規定及責任。

在職訓練

初期之法

令宣導

於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施行或修正後，應於最短期間內對

員工實施法令宣導，介紹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其有關法

令，並講解銀行之相關配合因應措施，有關事宜由專責單位負

責規劃後，交由員工訓練單位負責辦理。

平時之在

職訓練

1. 員工訓練部門應每年定期舉辦有關之訓練課程提供員工研
習，以加強員工之判斷力，落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功能，

並避免員工違法，本訓練得於其他專業訓練班中安排適當之

有關課程。

2. 有關訓練課程除由銀行培訓之講師擔任外，並得視實際需要
延聘學者專家擔綱。

3. 訓練課程除介紹相關法令之外，並應輔以實際案例，使員工
充分瞭解洗錢及資恐之特徵及類型，俾助於發覺「疑似洗錢

或資恐之交易」。

4. 專責單位應定期瞭解員工參加訓練之情形，對於未曾參加
者，應視實際需要督促其參加有關之訓練。

5. 除行內之在職訓練外，銀行亦得選派員工參加行外訓練機構
所舉辦之訓練課程。

專題演講
為更充實員工對洗錢防制法及資恐防制法令之認識，銀行得舉

辦專題講座，邀請學者專家蒞行演講。

 其他應注意事項 §19 

 1. 客戶有下列情形應婉拒服務，並報告直接主管：

(1) 當被告知依法必須提供相關資料確認身份時，堅不提供相關資料。

(2) 任何個人或團體強迫或意圖強迫銀行員工不得將交易紀錄或申報表格建檔。

(3) 意圖說服員工免去完成該交易應填報之資料。

(4) 探詢逃避申報之可能性。


